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签署<曾文光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潮州市联骏陶瓷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收购曾文光持有的潮州市联骏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骏”）20%股权，通过本次收购，达到统一协调，高效运营，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加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价值。一致同意“关于签署《曾文光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潮州市联骏陶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拿马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拿马分行申请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生产

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保障公司健康平稳运营，符合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拿马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拿马分行申请不超过肆佰万美元的借款，期

限不超过 1年。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

保函金额美金肆佰零伍万元整（人民币约贰仟陆佰伍拾万元），有效期不超过 1

年（含 1年），并为上述借款担保。 

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与此借款相关的借款合同、提款申请书及相关

的法律文件。 

 

 (以下无正文，后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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